
汝阳县红薯香菇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惠农政策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市委“151”工作部署和县委、县政府乡村振兴产业集中连片发展“373”工作举措，围绕“产业兴旺”核心要素，全面推进红薯、香菇连片发展示范区建设。根据我县红薯香菇产业发展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发挥“汝阳红薯”、“汝阳花菇”区域公用品牌优势，壮大红薯、香菇特色产业，采用“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生产模式，支持红薯、香菇产业品种培优和设施改造，引导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专业化、规模化发展，推进我县红薯、香菇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补贴对象及范围

（一）红薯扶持对象及范围

1.补贴对象。在全县红薯规划区连片种植50亩以上（不能夹带其它作物）、全县万亩红薯示范大方区域内的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种植大户等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2.实施区域。城关镇：张河、井沟、杨庄社区；柏树镇：布岭村、水磨村、秦停村、孔龙村、柏树村、黄路村、漫流村、华沟村、枣林村；刘店镇：红里村、枣园村、沙坪村、刘店村、二郎村、七贤村；三屯镇：郭庄村、贠沟村、丁沟村、新建村、北保村；上店镇：下店村、汝南村、辛庄村、西街村、桂柳村、圪塔村、李庄村、南拐村；小店镇：小店村、胡村、圣王台村、关帝村、秦洼村、黄屯村、马沟村；陶营镇：铁炉营村、南寺村、后寨村；内埠镇：南坡村、茹店村、罗洼村、下岗底村；蔡店乡：辛庄村、崔庄村、蔡店村、孟脑村、草营村、冷铺村。

（二）香菇扶持对象及品种

1. 补贴对象。在汝阳香菇菌棒生产企业集中订购，种植规模1万棒以上的农业公司、农民合作社及种植大户。

2. 补贴品种。香菇9608、808系列品种。

三、补贴内容、标准及要求

（一）红薯产业

1. 红瑶保险补贴。给予红瑶种植每亩200元的保险补贴，保额每亩4000元。

2. 红瑶、哈蜜种苗补贴。在实施区域内种植红瑶、哈蜜脱毒薯苗的，每棵苗补贴0.03元。
3. 红瑶、哈蜜种植服务。在实施区域内种植红瑶、哈蜜的，提供控旺、病虫害防治等农事服务；连片种植200亩以上的，从秋季开始免费供应有机肥。

4. 贷款贴息。在实施区域内红薯种植贷款当年不超过30万元的，给予贴息2个百分点（限一家银行）。

5. 红薯万亩大方补贴。种植红薯30亩（不能夹种其他作物）以上的，经核验合格后每亩补贴50元；连片种植60亩（不能夹种其他作物）以上的，经核验合格后每亩补贴100元。环线内高标准种植区集中连片500亩以上，覆地膜、铺设滴灌的，每亩补贴200元。

（二）香菇产业
1. 贷款贴息。香菇种植贷款当年不超过30万元的，给予贴息2个百分点（限一家银行）。
2. 扶持标准。在汝阳香菇菌棒生产企业集中订购，连片种植9608、808系列品种香菇1万棒以上的，经核验合格后每袋给予0.5元奖补。

3. 品种认定办法。申请补贴的农业公司、合作社及种植户

要与我县工厂化菌棒生产企业签订菌棒供应合同，参与项目的菌棒生产企业应具备灭菌锅炉、灭菌柜、菌棒生产设备等设施，菌种来源正规企业或科研院所，并提供菌种购买发票和品种特性证明，县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专家小组抽查核实品种真实性，抽查数量要超过总数的30%以上。

4. 数量认定办法。在香菇采摘的第二茬和第四茬期间，由各乡镇政府成立验收小组实地核实种植数量，县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抽查，抽查数量要超过总数的30%以上。

（三）红薯、香菇产业其他优惠政策

1. 水利设施和产业道路配套。在实施区域内连片种植红薯500亩以上的，按照高标准农田标准配套所需的水利设施和产业道路。

2. 农机购置补贴。种植大户购买一体施肥机、覆膜起垄机、打药机、杀秧机、收获机等机械化专业设备，按照现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给予优先补贴，具体补贴标准按《河南省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执行。

3. 产销对接。在我县建设红薯淀粉加工厂，对接汝阳县振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采用订单式种植，保底价0.45元/斤，若市场高于收购价，随行就市，市场低于收购价，执行合同收购价，确保种植户利益。对接国内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收购合格商品薯。

4. 专家指导。聘请国内红薯届知名专家蒋旭老师、原河南省甘薯杂粮产业体系首席专家王自力老师为我县红薯产业技术顾问，聘请知名食用菌专家河南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研究员、河南省食用菌协会会长康源春和洛阳市农林科学院食用菌所副所长张建祥为我县食用菌产业技术顾问，全程指导红薯、香菇生产，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县、乡、村技术人员层层分包落实指导措施，协调生产过程中的问题。

5. 技术培训。根据不同季节，适时采取外出学习、与外地大户交流、邀请专家授课、线上指导、现场观摩交流等形式，使种植大户能迅速学习到实操经验和技术，为种植户提供技术培训服务。
四、申报验收流程

（一）红薯补贴申报流程

1. 申报备案。种植前15日向乡镇农业服务中心提交《红薯种植备案表》+土地流转协议+种植规划图。

2. 过程监管。苗期开展无人机航拍测绘，建立电子档案。

3. 分级验收。初验：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组织技术人员进行面积测量（GPS定位测量）。
终验：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须具备农林测绘资质）开展亩数测定、验收。坡地、梯田地块采用坡度校正法、三维地形建模等方法准确测量实际面积。

4. 公示发放。验收结果要在申报主体所在村委会、相关乡镇公示栏公示7天无异议后，由县财政部门按照程序向相关乡镇拨付奖补资金，乡镇及时足额拨付到各申报主体。

（二）香菇补贴申报流程

1. 主体申报。在生产开始前由符合条件的种植规模1万棒以上的农业公司、合作社及种植户申报；村两委主要负责人初审并签署意见；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核实，以乡镇为单位报农业农村局备案；农业农村局对生产过程进行监管。

2. 乡镇验收。生产季节结束前，由乡镇政府组织验收，确定奖补金额，由乡镇长签署验收报告，以乡镇政府为单位统一报县农业农村局。

3. 县级复验。农业农村局汇总后，委托第三方开展抽查复核，形成意见。
4.公示发放。验收结果要在主体所在村委会、相关乡镇公示栏公示7天无异议后，由县财政部门按照程序向相关乡镇拨付奖补资金，乡镇及时足额拨付到各申报主体。

（三）贷款贴息申报流程

1. 基本要求。仅限当年新增贷款（不含续贷），享受过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政策的贷款项目除外。实行先用后补原则，贷款结清后申报，贴息资金直补贷款人。

2. 主体申报。贷款主体贷款前，须向经营场所所在地乡（镇）政府进行备案，村委、乡（镇）政府审核经营项目后报农业农村局、金融发展服务中心。贷款到期并还本付息后，提交《申请备案表》至乡镇，银行同步报送贴息清单。

3. 审核流程。由乡（镇）对贷款主体资金用途进行初审，县农业农村局核验产业类型及标准，县金融发展服务中心核对银行贴息清单。

4. 公示发放。审核后的拟贴息情况由县农业农村局在政府网站进行公示5个工作日，县农业农村局根据公示结果向财政局申请资金拨付，由县财政局统一拨付。

（四）否决事项

1. 严格落实“一事不双补”原则，各申报主体不得以同一内容重复申报其他项目资金补贴。

2. 贷款不得用于生活支出、交通工具及通讯设备购置支出、修建房屋、偿还债务本息、婚丧嫁娶等。

3. 近三年在农业项目中有过套取、挪用资金、虚报面积、改变用途等行为的，不得享受优惠政策。

4. 申报主体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不得享受优惠政策。
五、保障措施

（一）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成立汝阳县红薯香菇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由县政府常务副县长任组长，主管农业副县长任副组长，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主要负责人，各乡镇长任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任办公室主任，各部门、相关乡镇要进一步提高担当意识，加强对农业特色产业工作的组织领导，任务分解到人，贯彻执行本实施方案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二）统筹配合协调，狠抓工作推进。各乡镇要及时宣传发动，做到惠农政策家喻户晓，及时提供技术服务，定期督促指导，确保做到应补尽补。

（三）强化监督管理、严格责任追究。县农业农村局要成立工作专班，深入乡镇开展技术指导和过程监管，乡镇政府需完整规范保存相关资料和文件，切实负起奖补资金使用的主要监管责任，严防冒领、套取、挪用奖补资金，确保奖补资金用于产业发展。建立黑名单制度，对虚报面积、改变用途的主体，3年内不得申报任何农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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